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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轻工职业学院

闽台教育交流合作工作暂行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

经济区的若干意见》、福建省《关于实施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的意见》、

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公布 2016 年闽台高院联合培养人才项目的通知》及

国台办与省委、省政府对台工作有关精神，学院深入开展办学模式和人才

培养模式改革，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在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先行先试，遴选台

湾优质高院合作开展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(以下简称闽台项目)建

设。为进一步明确闽台项目建设目标、办学重点，提高交流质量、提升合

作层次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
第二条 闽台项目在本院期间的各项教学组织管理工作在学院对外交

流与合作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开展；在台湾学习期间各项教学组织管理工

作由台湾合作高校统一部署和安排。

第三条 闽台项目学生管理工作由学院学生服务中心统一部署和安排

下开展。

第四条 对外交流与合作处统筹管理闽台项目，并作为沟通台湾合作

高校桥梁，协助学院开展涉台相关工作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

第五条 对外交流与合作处主要职责:

（一）协助学院制定闽台项目发展规划。

（二）协助院学院做好与台湾合作高院的联络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学院闽台项目新开办专业的申报，协助专业学院新专业申

报材料准备工作。

（四）协助学院财务处核定闽台项目新合作专业学费上报工作。

（五）协助院教务处组织、联络各合作学院、系部编制、修订专业培

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和实验实践教学大纲。

（六）负责制定闽台项目各专业招生计划，上报院招生办；并协助学

院开展招生宣传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承担闽台项目学生入学资格认定、休学、复学、退学、留

级、转学、转专业等学籍管理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闽台项目专业的教学过程管理督导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制定闽台项目相关规章制度。

（十）负责闽台项目毕业生毕业资格认定、学位资格认定等审核工作。

（十一）负责落实安排台湾合作高院教师来院授课相关事宜。

（十二）负责闽台项目学生在学院学习期间的试卷、实践、实习、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等档案及学生在台一年学习的相关教学档案管理。

（十三）负责闽台项目学生档案管理；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、日

常管理及安全稳定工作，就业工作。

（十四）负责闽台项目各专业新生入学教育工作。

（十五）负责闽台项目学生赴台手续的申报、行前教育、在台一年的

管理工作；负责选拔闽台项目赴台管理人员。



（十六）负责组织闽台项目学生“三创”竞赛、学科竞赛和专业竞赛

的组织报名工作。

（十七）负责闽台项目其它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合作学院、系部对闽台项目的主要职责:

（一）负责闽台项目专业培养计划、课程教学大纲和实验实践教学大

纲制修订及论证工作，并送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汇总备档。

（二）负责制定闽台项目开课计划、下达教学任务、落实任课教师、

排定课程表以及教材征订工作。特别涉及学生需外出参加实践实习的教学

环节，需事前与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沟通安排。

（三）负责实施闽台项目合作专业教学过程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控工

作。

（四）协助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做好新开办专业论证及申报材料准备工

作。

（五）按照学院规定要求，负责审查并装订学生在学院学习期间的试

卷、实践、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教学档案，每学期提交一次海峡工

学院存档。

（六）负责闽台项目专业的教研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考试改革、

专业认证、专业实验室建设及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工作。

（七）协助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做好闽台项目合作专业毕业生就业推荐

工作。

（八）协助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做好闽台项目合作专业入学教育工作和

班导师人选推荐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指导闽台项目合作专业学生参加各类专业技能竞赛和学科

竞赛活动。组织教师申报闽台项目课题研究工作。



第三章 附 则

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、系部应指定一位院领导负责协调闽台项目相关

工作。

第八条 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可根据本管理办法制定相关管理实施细

则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处。

泉州轻工职业学院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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